药学院实验室安全专项自查表

	课题组负责人
	
	实验室门牌
	含辅助用房

	实验自查时间
	2017年 10月  日XX:XX

	实验室人员情况

	教师（含脱产博后）
	人
	全日制研究生
	人
	本校实习生
	人

	外来人员
	人
	有外来人员请备注：企业人员  人；联合培养实习生   人；其他（      ）  人

	实验室安全隐患自查明细（请在选项前打√）

	1、用电安全中的负荷超载、线路老化、私拉乱接（插线板串联）等问题；□有 □无 
2、危险化学品过量存放、近地存放、无标签、存放条件不合格等违规存放问题；

□有 □无
3、课题组是否违规使用和采购剧毒化学品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 □否 

4、实验室废弃物未能及时清理问题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 □否

5、实验人员防护措施（手套/实验服/口罩/护目镜/帽等）是否执行到位？□是 □否

6、钢瓶、高温灭菌锅、超速离心机等特种设备不当管理和使用问题？    □是 □否

7、实验室是否存在夜间和周末开展危险性实验情况？                  □是 □否

8、是否存在学生夜间实验和周末实验，教师不在岗指导情况            □是 □否

9、实验室/用房是否分别指定“学生安全员”，执行安全“每日三查”。  □是 □否

10、需要反映的其他隐患：

	安全提醒和安全承诺

	1、即日起至10月31日前，本课题组不未经审批而准许外来人员进入实验室；本实验室暂停一切实验室内部施工改造；暂停具有危险性的外来合作项目和安全不可控的技术服务；

2、实验室在晚上和周末不得安排危险性实验，晚上和周末实验需要备案，同时指导老师全程在岗指导学生实验；

3、涉及氢气钢瓶、氧气钢瓶、高温灭菌锅、超速离心机等特种设备操作，必须有老师在场指导。如老师不在场，禁止学独立开展实验操作；

4、有以下情形的安全不受控实验室，必须暂时停止使用。

（1）安全措施不健全；
（2）指导教师不在场的，
（3）高温、高压、低压、高速运行的反应；
（4）从事具有燃爆危险的实验；
（5）之前存在的安全隐患，短时间不能及时整改的。

特别提醒：即日起，学院查处的实验室师生安全违规行为、设备不安全状态和安全管理不到位的情况，将按照医学部《苏州大学医学部实验室安全管理条例（试行）》标准，双倍扣除安全责任教师安全卫生奖。对研究生实验室安全违规进行备案，纳入药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定（以修订后的奖学金条例为准）。

	本人承诺自查情况属实，知晓学院《药学院关于做好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》有关要求。

课题组安全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19日


备注：1、本表请2017年10月19日（周四）下班前打印签字交学院1343陈晶磊老师处。
